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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泰康溢彩公益基金会

信息公开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北京泰康溢彩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的信息公

开活动，保障捐赠人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提升基金会的公信力，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信息公开活动，是指为满足基金会登记管理机关、捐

赠人以及社会公众对基金会信息公开的要求，将基金会以及进行的公益慈善活动

相关信息向社会公布的活动。

第三条 基金会信息公开应当真实、完整、及时。基金会对信息的真实性负

责，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不得以新闻发布、广告推广等

形式代替应当履行的信息公开义务。

第二章 信息公开内容

第四条 基金会在民政部门提供的统一的信息平台，向社会公开下列信息：

（一）基金会基本信息；

（二）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会计报告；

（三）慈善项目有关情况；

（四）慈善信托有关情况；

（五）重大资产变动及投资、重大交易及资金往来、关联交易行为等情况；

（六）法律法规要求公开的其他信息。

第五条 发生下列情形后 30日内，应当在统一信息平台向社会公开具体内

容：

（一）重大资产变动；

（二）重大投资；

（三）重大交易及资金往来。



北京泰康溢彩公益基金会 规章制度

2

重大资产变动、重大投资、重大交易及资金往来的具体标准，依据基金会章

程的规定。

第六条 基金会应当自下列基本信息形成之日起 30日内，在统一信息平台

向社会公开：

（一）经民政部门核准的章程；

（二）决策、执行、监督机构成员信息；

（三）下设的办事机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专项基金和其他机构的名称、

设立时间、存续情况、业务范围或者主要职能；

（四）发起人、主要捐赠人、管理人员、被投资方以及与慈善组织存在控制、

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关系的个人或者组织（以下简称重要关联方）；

（五）本组织的联系人、联系方式，以本组织名义开通的门户网站、官方微

博、官方微信或者移动客户端等网络平台；

（六）本组织的信息公开制度、项目管理制度、财务和资产管理制度。

基金会可以将基本信息制作纸质文本置于本组织的住所，方便社会公众查阅、

复制。

第七条 基金会公开公益慈善项目信息的，应当公布资助或合作项目种类、

资助标准，申请、评审程序，工作规范等。评审结束后，公布评审结果并通知申

请人。公益资助合作项目完成后，公布有关资金使用情况。对项目进行评估的，

应同时公布评估结果。

第三章 关联交易的公开

第八条 基金会发生下列关联交易的，应当在关联交易行为发生后 30日内，

在统一信息平台向社会公开具体内容和金额。

（一）接受重要关联方捐赠；

（二）对重要关联方进行资助；

（三）与重要关联方共同投资；

（四）委托重要关联方开展投资活动；

（五）与重要关联方发生交易；

（六）与重要关联方发生资金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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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基金会的关联交易是指，基金会与发起人，主要捐赠人，理事主要

来源单位，基金会投资的被投资方，其他与基金会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

影响关系的个人或组织，基金会与上述个人或组织发生的交易。

第四章 信息公开管理

第十条 基金会秘书处安排专人负责信息公开工作，妥善保管统一信息平台

的登录账号及密码，确保信息公开规范、有序，保持常态性、动态性。

第十一条 所有信息公开的内容需经秘书长审核，确认内容真实无误后方可

发布。秘书处负责对已公开的内容进行归档保存。

第十二条 重大事件的信息披露，由基金会的新闻发言人进行对外公布；

第十三条 除了民政部门提供的统一信息平台，基金会还可通过官方网站、

官方微信、新闻媒体、基金会出版物等其它渠道进行信息公开与披露。基金会在

其他渠道公布的信息，应当与其在统一信息平台上公布的信息一致。

第十四条 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信息以及捐赠人、志愿者、

受益人、慈善信托的委托人不同意公开的姓名、名称、住所、通讯方式等信息，

不得公开。

第五章 信息公开的监督

第十五条 基金会是信息公开的义务人，对公开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和及时性负责，保证捐赠人和社会公众能够方便、快捷地查阅公开的信息，

主动接受捐赠方、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第十六条 基金会将信息公开情况如实反映在年度工作报告中，接受登记管

理机关监督检查。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解释权属基金会秘书处，自 2019年 1月 16日经理事会审

议通过后执行。


